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续督导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担任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投资”或“收购人”）豁免要

约收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上市公司”

或“公司”）的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六

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辉隆股份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

（即从2017年6月27日至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2018年10月26日，辉隆

股份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结合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和日常沟通，东海证

券出具了从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意见”）。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

收购人与辉隆股份提供，收购人与辉隆股份保证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全部及连带责任。本财务顾问对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1、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投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相关权利。 

2、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等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

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

的情形。 

3、根据辉隆股份收购报告书，辉隆投资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截至2018年9月30日，辉隆投资不存在违反其承诺

的情形。 

4、（1）辉隆投资部分股份质押 

根据公司2018年8月14日发布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辉隆投资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持股比例 
用途 

辉隆投资 是 4,350 
2018 年 8

月 10 日 

2020 年 8

月 10 日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4.94% 

补充流

动资金 

截止公告披露日，辉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9,107.53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1,760万股的40.56%；本次质押后，辉隆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20,948万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1.97%，占公司总股本的29.19%。 

经核查，辉隆投资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后续若出

现平仓风险，辉隆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

述风险。 

（2）辉隆投资解除部分股份质押 

根据公司2018年8月24日发布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辉隆投资和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770

万股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笔质押已于2017年9月12日

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开始日为2017年9月12日，质押到期日为2018年9月12日。

该笔质押融资期间，辉隆投资分别于2018年4月24日和2018年6月21日进行补充质

押585万股和795万股，合计补充质押1,380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辉隆投资已于2018年8月22日将上述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4,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5.78%）全部购回，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公告披露日，辉隆投资共计持有公司291,075,3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40.56%；本次解除质押后，辉隆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变为167,980,000

股，占其持有股份的57.71%，占公司总股本的23.41%。 

（3）辉隆投资部分股份质押延期回购及补充质押 

根据公司2018年9月21日发布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辉隆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①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原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持股比例 
用途 

辉隆

投资 
是 

5,655 
2017 年 9

月 19 日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9.43% 

补充

流动

资金 

1,054 
2018 年 4

月 25 日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3.62% 

补充

质押 

1,591 
2018 年 6

月 22 日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5.47% 

补充

质押 

合计 8,300     28.52%  

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持股比例 
用途 

辉隆投资 是 500 
2018 年 9

月 19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2% 

补充质

押 

截止公告披露日，辉隆投资共计持有公司291,075,3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40.56%；本次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后，辉隆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变为

172,980,000股，占其持有股份的59.43%，占公司总股本的24.11%。 

经核查，辉隆投资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不

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辉隆投资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4）辉隆投资解除部分股份质押 

根据公司2018年9月29日发布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辉隆投资和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6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8%）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

笔质押已于2017年9月19日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开始日为2017年9月19日，质押

到期日为2018年9月18日。该笔质押融资期间，辉隆投资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和

2018年6月22日进行补充质押1,054万股和1,591万股，合计补充质押2,645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69%）。后期，辉隆投资又将上述共计8,300万股股份办理了质押

延期购回手续并同时补充质押500万股。 



辉隆投资已于2018年9月27日将上述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中的2,200万股购回，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截止公告披露日，辉隆投资共计持有公司291,075,3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40.56%；本次解除质押后，辉隆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变为150,980,000

股，占其持有股份的51.87%，占公司总股本的21.04%。 

5、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辉隆股份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未发现

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自己权

利，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辉隆股份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吴逊先              王欣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8 日 

 


	（以下无正文）



